重庆市合川区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合环改〔2025〕29号 
当事人名称：江津区永合胜劳务服务部 
经营者：张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6MAC5NWKJ9N
地址：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桥头村胡家店子村民小组36号 
我局于2025年08月13日对江津区永合胜劳务服务部承建的重庆铭科精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二期项目进行执法检查，发现你公司实施 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受重庆市合川区生态环境局委托，江苏睿 蓝检验检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你项目作业的1台挖掘机、1台履带式 起重机进行了现场检测，根据江苏睿蓝检验检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5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JSRL-CQHC-2025081305）显示，1台履带式起重机（制品识别号： XUG0025TTKFC00431）当日排气光吸收系数检验结果平均值为2.83m- 1,依据《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放烟气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
2018）限值要求，其排气光吸收系数检验结果不合格。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8月13日《重庆市合川区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
2.2025年8月13日《重庆市合川区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 方位图》（1份）；
3.2025年8月13日在江津区永合胜劳务服务部承建的重庆铭科精 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现场拍摄的《执法现场视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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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份）；
4.2025年8月28日《重庆市合川区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1 份）；
5.2025年9月26日《重庆市合川区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1 份）；
6.重庆市合川区生态环境局与江苏睿蓝检验检测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签订的尾气排查项目服务合同（1份）；
7.2025年8月15日江苏睿蓝检验检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
《检测报告》（报告编号：JSRL-CQHC-2025081305）（1份）； 
8.《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放烟气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
2018）（1份）。
证据1、2、3、4、5、6、7、8说明现场情况，证明江津区永合胜 劳务服务部存在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
9.2025年8月28日江津区永合胜劳务服务部提供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1份）；
10.2025年8月28日江津区永合胜劳务服务部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复印件（1份）；
11.2025年8月28日江津区永合胜劳务服务部提供的秦岗身份证复 印件（1份）；
12.2025年8月28日江津区永合胜劳务服务部提供的秦仕涛身份证 复印件（1份）；
13.2025年8月28日江津区永合胜劳务服务部提供的旋挖桩施工专 业分包合同复印件（1份）；
14.2025年8月22日江津区永合胜劳务服务部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1份）；
证据９、10、11、12、13、14证明违法主体是江津区永合胜劳务 服务部。
15.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1份）； 证明执法人员符合法律规定，所收集提供的文书、证据具有合法性。
上述行为违反了《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标 准，不得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料”的规定。
依据《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条 例规定，非道路移动机械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由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或者限期维修，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的规定，现责令你公司立即停止使用制品识别号为 XUG0025TTKFC00431的履带式起重机。
[bookmark: _GoBack]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 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 月内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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